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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26-026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三方《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为保障公司上游钨原料供应，提高钨资源自给率，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巨通”

或“目标公司”）部分股权。近日，公司与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省工控集团”）、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钨集团”）

签署三方《合作协议》，省工控集团同意其权属企业向公司及江钨集团转让其持

有的江西巨通部分股权，本次公司从省工控集团权属企业拟受让股份为

30.1683%，最终持股比例以交易各方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2．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系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各方

尚未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能否正式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在《合

作协议》履行过程中，仍存在因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公司基于后续尽职

调查与协商的实际情况，而使股权转让方案变更或推进未达预期的风险。

3．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尚需与标的公司及其他股

东进一步协商确定，具体收购比例、最终交易价格等需根据公司及聘请的中介机

构进行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结果情况，由各方进一步协商并签署正式交易

文件予以确定。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最终交易能否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4．标的公司及其部分股东为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股权交易将按照关联交

易方式履行关联交易决策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 / 11

一、交易概述

为保障公司上游钨原料供应，提高钨资源自给率，推动江西巨通大湖塘钨矿

的建设，公司拟收购江西巨通部分股权。近日，公司与省工控集团、江钨集团签

署三方《合作协议》，省工控集团同意其权属企业向公司及江钨集团转让其持有

的江西巨通部分股权，本次公司从省工控集团权属企业拟受让股份为 30.1683%，

最终持股比例以交易各方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本次股权交易价格

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初稿）》体现的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约 19.66亿元为基础，最终以经福建省国资委评审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时间期限由交易各方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另

行约定。

标的公司江西巨通、江西巨通部分股东（厦门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巨虹稀有金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省工控集团间接控股企业，为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股权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预计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合作协议》系

各方关于收购事项的初步意向，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公司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根据该事项的后续发展情况，及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和决策程序。

二、协议各方的基本情况

1. 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省工控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福建省国资委”）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系目标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通过其权属企业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厦门三虹钨钼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巨虹稀有金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股方式持有目标

公司合计 85.1683%的股权。省工控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连江北路 1号福建机电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方

注册资本：8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5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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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

咨询；新材料技术研发；钢、铁冶炼；常用有色金属冶炼；稀土功能材料销售；

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电池制造；纸浆制造；纸浆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

品销售；纸制造；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

售；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业机械制造；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

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业设计服务；日用百货销售；酒店管理；住房

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工程设计；

建设工程施工；食盐生产；食盐批发；食品销售；食品生产；药品生产；消毒剂

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福建省国资委 100%

主体存续状态：存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6,505,011.72

万元、负债总额 9,341,456.44万元，净资产 7,163,555.28万元，期末资产负债

率 56.60%；2025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11,213,187.26万元、净利润 421,080.55

万元（未经审计）。

2．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钨集团为江西省属国有大型工业企业，拟受让目标公司部分股权。江钨集

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街 188号

法定代表人：熊旭晴

注册资本：771,350.43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 12月 31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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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常用

有色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炼，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压

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有色金属

合金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技术进出口，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企业总部管理，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

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7.0163%，江西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25.9286%，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0393%，江西省行政

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 5.0158%。

主体存续状态：存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99亿元；2025

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252亿元（未经审计）。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万福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江源泉

注册资本：10,946.805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 7月 1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水力发电（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

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金属矿石销售，

稀有稀土金属冶炼，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体存续状态：存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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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江西巨通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比（%）

1 厦门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 4,354.0830 39.7749%

2 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3,542.4000 32.3601%

3 福建巨虹稀有金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26.7220 13.0332%

4 江西卓新矿业有限公司 147.6000 1.3483%

5 九江利顺升置业有限公司 738.0000 6.7417%

6 李俊峰 738.0000 6.7417%

合计 10,946.8050 100%

2015年，经厦门钨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公司拟向福建稀土集团购买江西巨通 32.36%股权，后因江西巨通涉及

诉讼，目标股权未能过户，股权交易尚未完成。截至目前，江西巨通涉及股权诉

讼已审结，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公司正积极推进江西巨通部分股权收购事宜。

本公司持有福建巨虹稀有金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8.5714%份额。

关联关系：目标公司江西巨通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省工控集团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内的权属企业，标的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江西巨通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7,700.05 71,429.43

负债总额 104,915.19 89,665.79

净资产 -27,215.14 -18,236.36

项目 2025 年 1-12 月 2024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570.52 384.69

净利润 -8,978.77 -7,945.32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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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业权情况

江西巨通是大湖塘钨矿开发建设的运营主体，目前持有大湖塘北区钨矿采矿

许可证（证号：C3600002011013120103925）和大湖塘南区钨矿采矿许可证（证

号：C3600002011013120103924）。具体情况如下：

1. 大湖塘北区钨矿采矿许可证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武宁县大湖塘北区钨矿

采矿权人 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3600002011013120103925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万福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采矿种 钨矿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 660万吨/年

矿区面积 6.7109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自 2022年 12月 29日至 2049年 12月 28日

发证机关 自然资源部

根据《江西省武宁县大湖塘北区钨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江西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九一六大队，2018年 1月）、《<江西省武宁县大湖塘北区钨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赣金林储审字[2018]012 号，2018

年 5月 28日)及《关于<江西省武宁县大湖塘北区钨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赣国土资储备 7号（2018年），2018年 6月 1日），

武宁县大湖塘北区钨矿采矿权范围内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情况如下：

武宁县大湖塘北区钨矿采矿权范围内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止保有工业矿

(122b+333)钨矿石量 502215千吨，WO3金属量 843300吨，平均品位 0.168%。

另估算蚀变花岗岩型低品位钨矿资源量(333)矿石量 129886 千吨，WO3金

属量 103708吨，平均品位 0.080%。蚀变花岗岩型低品位铜矿矿石量 346千吨，

金属量 926吨，平均品位 0.267%。

保有伴生矿产资源储量(122b+333)：铜矿石量 341277千吨，铜金属量 437837

吨，平均品位 0.128%；钼矿石量 29288千吨，钼金属量 5552吨，平均品位 0.019%；

(333)银矿石量 85961千吨，银金属量 194吨，平均品位 2.26g/t；镓矿石量 82434

千吨，镓金属量 1881吨，平均品位 0.0023%；钨矿石量 276千吨，WO3金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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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吨，平均品位 0.076%。

低品位钨、铜矿中的伴生矿产(333)：钨矿石量 55千吨，WO3金属量 29吨，

平均品位 0.053%；铜矿石量 62541千吨，铜金属量 74032吨，平均品位 0.118%;

钼矿石量 9869千吨，钼金属量 2439吨，平均品位 0.025%。

武宁县大湖塘北区钨矿自 2015年 12月以来一直未生产，储量核实的资源储

量未发生动用，故截止目前矿山保有资源储量与上述储量核实保有资源储量一致。

2. 大湖塘南区钨矿采矿许可证基本信息

矿山名称 武宁县大湖塘南区钨矿

采矿权人 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3600002011013120103924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万福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采矿种 钨矿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165万吨/年

矿区面积 4.2363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自 2022年 12月 29日至 2052年 12月 28日

发证机关 自然资源部

根据《江西省武宁县大湖塘南区钨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江西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赣西北大队 2017年 3月)、《〈江西省武宁县大湖塘南区钨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赣金林储审字[2017]037号，2017年

9月 8日)、《关于<江西省武宁县大湖塘南区钨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赣国土资储备 8号（2017年））及《<江西省武宁县大湖

塘南区钨矿 2020年度矿山储量年报>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赣不动产储审

字[2021]013号），大湖塘南区钨矿采矿权范围内评审通过的保有矿产资源储量

情况如下：

武宁县大湖塘南区钨矿采矿权范围内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保有工业主矿

种(KZ+TD)钨矿石量 180457千吨，WO3金属量 370283吨、平均品位 0.205%。

保有伴生有益组分(TD)资源量:铜矿石量 179643千吨，铜金属量 245766吨，

平均品位 0.137%。银矿石量 179643千吨，银金属量 740吨，平均品位 4.119g/t。

钼矿石量 100819千吨，钼金属量 25051吨，平均品位 0.025%。锡矿石量 7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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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吨，锡金属量 22820吨，平均品位 0.032%。

另估算细脉浸染型钨低品位矿资源量(KZ+TD)76958 千吨，WO3 金属量

65490吨、平均品位 0.085%。

武宁县大湖塘南区钨矿自 2020 年 12 月底停产至今，2020 年 12 月 31 日保

有资源储量即为截至目前的保有资源储量。

同时，江西巨通目前参股持有九江大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

大地”）30%股权。九江大地持有江西省修水县杨师殿铜钼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

证，其全资子企业修水县昆山钨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山钨矿公司”）

持有江西省修水县昆山钨钼矿采矿许可证。目前公司正在推进收购九江大地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 69%股权（包含江西巨通持有的 30%股权）事宜。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 2026 年 3 月 25 日披露的《厦门钨业关于收购九江大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6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9)。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甲方：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受让方）：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权合作

1.甲方同意其权属企业向乙方、丙方（甲方权属企业、乙方、丙方以下统称

“交易各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部分股权，其中厦门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

司拟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 30%的股权。转让完成后，三方对目标公司的持

股比例暂定为：甲方权属企业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股 25%（不

含丙方持股部分），乙方持股 30%，丙方持股 30.1683%。最终股权比例以交易各

方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2.本次股权转让拟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甲方负责本次股权非公开协议

转让事宜的报批工作，乙方和丙方应予以配合。

3.甲方和交易各方承诺，在目标公司的股东中，甲方及其实际控制企业、关

联企业、交易各方同意乙方（含其权属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大湖塘钨矿生产

的钨精矿的 40%优先购买权、丙方（含其权属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大湖塘钨

矿生产的钨精矿的 60%优先购买权。上述承诺事项在目标公司章程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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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方和乙方承诺，第 1项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权属企业将择机再次向丙

方或其实际控制企业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乙方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且无

条件配合；甲方和丙方承诺，第 1项股权转让完成后，如乙方再次向乙方实际控

制企业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时，甲方权属企业（含丙方）放弃股东优先购

买权且无条件配合。上述承诺事项在目标公司章程中明确。

5.乙方承诺，三方签署本合作协议后，乙方协助目标公司向江西省政府有关

部门办理以下事项：1）大湖塘钨矿开发项目在江西省发改委核准立项批文；2）

江西省发改委同意对大湖塘钨矿开发项目列入 2026年度第一批省重点项目。

（三）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1.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共同委托三方认可的、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中介

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评估。因本次股权转让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评估发

生的评估审计费用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分摊方式。

2.本次股权交易价格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初稿）》体

现的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约 19.66亿元为基础，最终以经福建省国资委评

审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时间期限由交易各方签订正

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另行约定。

（四）进度安排

1.甲方及交易各方应共同积极推进合作进程，包括但不限于尽快完成资产评

估报告评审备案、正式协议起草与磋商、履行各自内部决策程序及必要的国资监

管审批程序。

2.交易各方力争在 3个月内完成上述前期主要工作，并推动签署正式的《股

权转让协议》。

（五）排他性条款

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6个月内（以下简称“排他期”），甲方及所属企业不得

与除乙方、丙方外的任何第三方就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出让、大湖塘钨矿项目

合作等事宜进行接触、磋商、谈判或签订任何意向性文件。如排他期内三方未能

签署正式协议，经协商同意后可延长排他期。

（六）违约责任

1.若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

行为造成的全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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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任何一方违约导致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解

除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若因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或国资监管审批不予通过等原因，厦门三虹钨钼

股份有限公司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 30%的股权无法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

进行，则协议自动解除。

（七）其他

1.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之日起成立，经政

府有权部门批准通过后生效。

2.协议保密、排他、违约责任的约定对所有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他条款

可作为各方进一步商业谈判的基础，在经各方协商一致的最终交易文件中予以明

确约定，并在该等最终交易文件有效签署后具有法律效力。

3.协议有效期为 12个月，自生效之日起计算；若各方在有效期内签订正式

《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自动终止。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在硬质合金、切削工具、钨丝等钨产业链后端深加工及应用领域产

能的不断提升，公司对钨资源的需求逐年增加；目前公司自有的三家在产钨矿企

业和一家在建钨矿企业所产出的钨精矿仅能满足公司部分需求。江西巨通拥有大

湖塘南、北区钨矿采矿许可证，目前保有资源储量WO3金属量约 138.3万吨，

钼金属量约 3.3万吨，通过收购江西巨通股权，将有助于公司增加矿产资源储备

并推动大湖塘钨矿的建设，从而提高公司钨原料自给率，降低原料采购风险，保

障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

长远的战略发展规划。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系各方合作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合作协

议》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方案由交易各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并

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最终

交易能否达成以及是否能实现控股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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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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